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技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綜字第○九二○○○六六四○號函核備在案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名稱：本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宗旨：本委員會以審核教練、裁判證照、培訓、參賽資格及研擬各項有關教練進修、出國考察、制度等相關事項以提昇教練、裁判水準為宗旨。

第四條　任務：

一、訂定本會輔導各運動協（總）會建立教練、裁判制度實施準則及辦理各級教練、裁判講習會辦法。

二、輔導審核各運動協(總)會各級（Ｃ、Ｂ、Ａ）教練、裁判講習會及證照資格並核發各級（Ｃ、Ｂ、Ａ）證照。

三、選拔教練、裁判參加各種（國內、外）研習會。

　　　　四、其他交辦有關教練、裁判制度及技術相關事項。

第五條　組織：

一、委員會委員由會長聘任相關專業知識人士擔任。

二、本委員會委員人數以九至十五人為原則，會長得視需要增減之，其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三、本委員會召集人（委員）由會長於委員中遴選之，副召集人（委員）得視需要由召集人（委員）推薦（召集人（委員）為會議主席）。

四、本委員會委員均為榮譽職，出席會議得支出席費（遠程委員得另支交通費）。

第六條　會議：

一、本委員會會議配合需要，以不定期開會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案件時，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之，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幹事部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記錄及處理決議事項。

第七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不對外行文。

二、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並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獎勵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綜字第○九二○○○六六四○號函核備在案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名稱：本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獎勵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任務：

一、負責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審查之初審工作。

二、審核本會獎勵辦法之各項獎項。

三、其它有關獎勵事宜。

第四條　組織：

一、本委員會委員由會長聘任相關專業知識人士擔任。
二、本委員會委員人數以九至十五人為原則，但會長得視需要增減之，其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三、本委員會召集人由會長於委員中遴選之，副召集人得視需要由召集人推薦，召集人為會議主席。
四、本委員會委員均為榮譽職，但出席會議得支出席費（遠程委員得另支交通費）。
五、本委員會另設審查工作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召集人、委員就本委員會委員中兼聘之，處理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審查之初審工作。

第五條　會議：
一、本委員會會議配合需要，以不定期召開會議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審議案件時，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之，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幹事部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記錄及處理決議事項。

第六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不對外行文。
二、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規則審查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綜字第○九二○○○六六四○號函核備在案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名稱：本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規則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宗旨：本委員會以審核各項運動競賽規則，並印製發行及其相關事項為宗旨。
第四條　任務：

一、審定各運動協（總）會競賽（活動）規則，並發行規則手冊事宜。

二、研擬有關各項運動競賽規則實施細則。
      　三、其他交辦有關規則相關事項。
第五條　組織：
一、本委員會委員由會長聘任相關專業知識人士擔任。
二、本委員會委員人數以九至十五人為原則，會長得視需要增減之，其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三、本委員會召集人（委員）由會長於委員中遴選之，副召集人（委員）得視需要由召集人（委員）推薦（召集人（委員）為會議主席）。

四、本委員會委員均為榮譽職，出席會議得支出席費（遠程委員得另支交通費）。

第六條　會議：
一、本委員會會議配合需要，以不定期開會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開會審議案件時，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之，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幹事部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記錄及處理決議事項。

第七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不對外行文。
二、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並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紀錄審查委員會組織簡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綜字第○九二○○○六六四○號函核備在案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名稱：本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紀錄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宗旨：本委員會以審查各類運動紀錄事宜為宗旨。

第四條　任務：

一、審定有關運動紀錄之實施要點。
二、審定各種運動總類（項目）之全國紀錄。
三、審查我國運動員打破或超越亞洲運動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世界等紀錄（超越各項紀錄之審查標準與條件，應與各運動種類（項目）比賽之審查標準與條件相等）。
四、審查新運動種類（項目）所創之全國紀錄。

五、其他交辦有關運動紀錄事項。
第五條　組織：
1、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若干人、委員九至十五人為原則，由會長聘請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其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2、 召集人為會議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會議主席。
3、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出席會議得支出席費（遠程委員得另支交通費）。
第六條　會議：
一、本委員會會議配合需要，以不定期召開為原則。
二、本委員會審議案件時，以出席委員多數決議行之，必要時亦得以通信方式行之。
三、本委員會開會時，幹事部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並擔任會議記錄及處理決議事項。

第七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不對外行文。
二、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並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